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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收取公司通訊的語言版本及收取方式

根據上市規則第2.07A條及2.07B條及公司細則，本公司正作出適當安排，以確定股東

就日後收取公司通訊的語言版本及收取方式的選擇。

緒言

在所有適用法例、規則及本公司之憲制文件的容許下，本公司將提供以下方式供股東選

擇日後收取公司通訊：(i)只收取英文版或中文版印刷本，或同時收取中文版及英文版印

刷本；或(ii)透過本公司網站www.cni23intl.com收取電子版本。

為響應環保與節省印刷及郵遞費用，本公司建議股東選擇日後收取公司通訊的網上版本

（ 定 義 見 下 文 ）。 但 股 東 仍 有 權 隨 時 以 合 理 書 面 方 式 或 以 電 郵 方 式

(cni23intl‐ecom@hk.tricorglobal.com)通知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更改選擇收取公司通訊

的語言版本及╱或收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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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安排

根據上市規則第2.07A條及2.07B條及公司細則，本公司將作出以下安排：

1.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向其股東寄發中、英文版本的函件（「函件

一」）連同已預付郵費的回條（「回條」）（僅適用於香港郵遞），讓股東選擇以下方式收

取日後的公司通訊：

a. 瀏覽日後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ni23intl.com的公司通訊網上版本（「網上版

本」），以代替收取印刷本，並收取本公司就其於網站登載公司通訊而發出的通

知函件（以印刷形式或電子版本形式）；或

b. 僅收取所有日後公司通訊之英文印刷本；或

c. 僅收取所有日後公司通訊之中文印刷本；或

d. 同時收取所有日後公司通訊之英文及中文印刷本。

在香港以外地區投寄回條需貼上郵票。

倘若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九日前尚未收到股東填妥及簽署的回條，股東將被

視為已同意日後登入本公司網站收取公司通訊網上版本，以取代印刷本，而本公司

將以郵遞方式向該等股東寄發公司通訊已登載於本公司網站的刊發通知。倘股東於

回條中有提供電郵地址，於網站刊登公司通訊的通知書將以電子形式發送予該股

東。

2. 至於已選擇收取公司通訊印刷本的股東，本公司將按其選擇寄發所選定語言

版 本 的 公 司 通 訊 ， 除 非 並 直 至 該 等 股 東 以 書 面 或 以 電 郵 方 式

(cni23intl‐ecom@hk.tricorglobal.com)通知本公司，表示彼等日後擬收取其他（或兩

種）語言版本的公司通訊，或透過本公司網站收取網上版本。

3. 當本公司根據上述段落2.之安排，寄發每項公司通訊之印刷本時，有關之公司通訊將

隨附中、英文版本的函件（「函件二」）連同已預付郵費之要求更改回條（「更改回條」）

（僅適用於香港郵遞），當中說明若股東填妥更改回條，並寄回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可獲提供另一語言版本之公司通訊。在香港以外地區投寄更改回條需貼上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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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亦 有 權 隨 時 以 合 理 書 面 方 式 或 以 電 郵 方 式 ( c n i 2 3 i n t l ‐

ecom@hk.tricorglobal.com)通知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更改收取公司通訊的語言版本

及╱或收取方式。

4. 如因任何理由，股東在收取或瀏覽公司通訊網上版本上遇到困難，或欲收取一份印

刷本；本公司將於收到要求後，隨即向該等股東免費寄發公司通訊的印刷本。

5. 所有公司通訊之中、英文版本將以可供查索之格式登載於本公司之網站

www.cni23intl.com及聯交所之網站www.hkexnews.hk。

6. 本公司現正提供電話熱線服務（電話：(852) 2980 1333），以供股東於辦公時間內（星

期一至五，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五時正，公眾假期除外）查詢有關本公司上述之建議安

排。

7. 函件一及函件二將提及，有關公司通訊的中、英文版本內容，將登載於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網站，並設有電話熱線服務。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句之含意如下：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公司細則」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本公司」 中國核工業二三國際有限公司China Nuclear Industry 23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公司通訊」 按上市規則第1.01條之定義，本公司已發出或將予發出以供股東

參照或採取行動之任何文件，包括但不限於：(a)董事會報告、年

度財務報表連同獨立核數師報告及（如適用）財務報告摘要；(b)中

期報告及（如適用）中期報告摘要；(c)大會通告；(d)上市文件；(e)

通函；及(f)代表委任表格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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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股份登記持有人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核工業二三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吳兆章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主席及執行董事艾軼倫先生；副主席及執行董事陳樹傑先生；
執行董事韓乃山先生、高永平先生、符志剛先生、簡青女士、鍾志成先生及唐傳清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嘉齡先生、李寶林先生、王季民先生及陳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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